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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周村区集中打击治理非法采矿

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

周政办字〔2017〕96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

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周村区集中打击治理非法采矿专项行动方案》已经区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8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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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集中打击治理非法采矿专项行动方案

为全面落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淄博市 2017 年环境保护

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方案》通知要求，严厉打击乱采滥挖露天

矿山行为，全面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，保护生态环境，维

护正常矿产资源秩序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任务目标

在全区范围开展集中打击治理非法采矿专项行动，严厉打击

我区范围内出现的私采滥挖露天矿山、越界开采矿产资源、非法

勘查开采矿产资源、非法加工（销售、运输、收储）矿产品、破

坏生态环境等各类非法行为。

二、时间及范围内容

（一）时间：从本方案下发之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20 日。

（二）范围及内容：对全区范围内发现的所有违反资源环境

法律法规、规划，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、乱采滥挖露天矿山、非

法勘查开采矿产资源、非法加工（销售、运输、收储）矿产品行

为，坚决做到发现一起依法查处一起、发现一处依法取缔一处，

同时拆除生产设备（施），撤出生产人员。对上述违法行为，该

予以行政处罚的一律顶格处罚；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要快侦快办，

严格追究，坚决从重打击。

三、方法步骤



—  3  —

此次行动采取边动员部署、边调查摸底、边巡查发现、边立

案查处、边向上级报告的方法进行。

（一）动员部署、制定方案。区政府成立打击治理非法采矿

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,负责对专项行动的具体指导,及时解决专

项行动期间出现的各类问题,确保打击治理非法采矿专项行动扎

实开展。各镇（街道）要按照本方案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，迅速

制定具体方案，拿出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和办法。

（二）动态排查、全面巡查。各镇（街道）要集中力量，对

已关闭矿山和其他容易发生私采滥挖的区域逐一登记造册，落在

一张图上，落实具体责任人员，定期进行执法巡查检查，建立好

巡查检查台帐。对七处已列入整治范围的露天矿山要全部彻底整

治到位。进一步加大巡查检查频率，要集中执法力量对重点区域

进行重点巡查、错时巡查检查，实行日常巡查与夜查交叉开展，

节假日要安排好值班人员，确保巡查到位，避免出现盲区。在重

点区域及周边主要道路卡口，要利用道路监控录像及矿区录像设

施，进行实时监控。

（三）严厉打击、强力整治。各镇（街道）要对所发现的私

采滥挖露天矿山、非法加工（销售、运输、收储）矿产品等行为，

坚持“露头就打”的原则，一旦出现非法苗头，要立即制止，该立

案的及时立案；该查处的及时查处；该追究行政、刑事责任的及

时追究；该取缔的立即取缔；该断水、断电、堵路的及时断水、

断电、堵路；该注销有关证照的及时注销；该拆除生产设备（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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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立即拆除并清理干净；该撤出生产人员的立即全部撤出；该向

上级报告的及时报告。同时，对典型案件要公开查处，公开曝光，

有关责任人员要公开处理，切实发挥警示和震慑作用。区政府督

查室牵头对各镇（街道）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。

（四）总结验收、建章立制。各镇（街道）于 10 月 15 日前

对本辖区行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，形成专题报告报区政府。

10 月底，由区政府督查室牵头，组织公安、国土、环保等相关

部门，对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验收，验收结果将在全

区进行通报。同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打击乱采滥挖举报制度、责

任追究制度、矿区监管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制度等，形成完善的执

法监管长效机制，推进全区保持打击非法采矿工作的连续性和稳

定性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一是加强领导。各镇（街道）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，主要领

导要亲自安排、亲自部署、亲自调度，分管领导要亲自抓、靠上

抓，确保专项行动落到实处。

二是密切协调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

密切协调、主动配合、认真履职。公安、国土部门立即成立联合

执法巡查队伍，完善联动机制，加强日常巡查检查，发现违法开

采行为，及时进行查处；交警部门要严查非法矿产品运输车辆；

交通、住建、环保、林业、水利、城管、安监、供电及相关镇办

等按照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要求，明确职责，综合治理；涉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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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的，公安部门必须立即受理，快侦、快诉、严办，确保依法

查处到位。

三是严格属地监管责任。各镇（街道）要坚持“属地管理”的

原则，各负其责，扎实履职。对因工作不力，导致辖区内私采滥

挖露天矿山、越界开采矿产资源、非法勘查开采矿产资源、非法

加工（销售、运输、收储）矿产品行为发现、制止、查处不及时，

打击不力等，将在全区公开通报批评。对隐瞒不报、压案不查、

查处不力、幕后支持等造成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的，要坚决依纪

依法追究相关领导和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，涉嫌犯罪的要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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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      区检察院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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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14 日印发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